
 

黃孝棪 

（行政類） 

 

南師 41 級普師科畢業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結業 曾任國小教師、主任 

 

教育局督學督學、股長 

國中校長 

教育局長、專門委員 

高工校長、高雄市教育會理事長 

現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行政專材 獻身教育 

民國 41 年，黃校友南師畢業奉派高雄市忠孝國校服務，越年以弱冠之齡擔任三

千學生之訓導工作，雖工作繁忙但從不懈怠。47 年秋，入師大教育系深造，51

年畢業後任高雄市政府額外督學，旋經省府核派為高雄市政府教育科中等教育

股長，任職期間，克盡職責，策劃周詳為高雄市教育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民國

55 年夏，他負責籌設五福國中之前身市立十二中乃日夜運籌，不敢倦怠，由於

辦學有計畫，復被指定為以生活為中心之實驗中學。 

民國 65 年，接掌屏東縣教育局長，更不遺餘力推展全人教育，拉近城鄉差距、

充實設備、改進教材教法、落實教學正常化、改善學習環境，以全面提升教育

水準。由於績效卓著，民國 69 年調升高雄市教育局專門委員並籌辦中正高工，

他一本過去執著之精神，認真創校並擔任首任校長。民國 78 年調升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副局長，為教育事業擔負更多的責任，除戮力於高雄市教育的發展並參

與教育政策的擬訂與改革。 

黃校友於教育界服務近 40 年，曾獲大功、小功數十次、專案考績十餘次。59

年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59 年、65 年兩度獲選台灣省特殊優良教師；73 年獲

頒師鐸獎；60 年、73 年兩度獲保舉為最優公務員，獲總統府頒予榮譽獎章，另

獲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救國團獎章多枚。他獻身教育、熱衷教育，抱持

「時時為學生著想、處處為教育努力」的精神，堪為「南師校友」楷模。 

  


